
 
考试规则 

 
1. （a） 考生必须准时出席，在每科考试进行前十五分钟到达考场。 

 （b） 若迟到而又提不出令人满意的理由，监考老师有权拒绝考生与考。 

 （c） 考生于考试开始三十分钟后不得入场，除非在特殊情况下获得教务主任的特别 

  许可，否则一概不准与考。 

 

2. 考生若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将被取消其与考资格： 

（a） 集体作弊行为。 

（b） 电子通讯作弊行为。 

（c） 请他人代替参加考试。 

（d） 胁迫其他考生或监考人员帮忙舞弊。 

 

3. 考试期间，严禁考生： 

（a） 携带手提电话、涂改液或修正带。 

 （b） 传递或携带任何书籍、簿册、纸张、字条进入考场。 

 （c） 意图窥探他人答卷或故意将答卷拿起来供他人窥视抄袭。 

 （d） 故意做出声响或朗读自己的答案或暗号告知别人答案。 

 （e） 在考场内交谈、走动、吸烟、传递文具、夹带、交换答案卷。 

 （f） 携带任何作答纸（无论用过或未用过的纸张）离开考场。 

  （作废或未用过的作答纸，应区分清楚置放桌旁，以便监考老师收回处置） 

 

4. 考生必须穿着整齐校服，穿奇装异服或穿拖鞋者，将被禁入考场。 

 

5. 考生须遵照《考场座位表》规定的座位就坐，不得擅自移动更换。 

 

6. 考生在考试开始时须将学生证放在桌面左上角，方便监考老师点名检查。 

 

7. 考生如发现所领取的试卷，非其所选考的科目，应立即通知监考老师，以便能及时更换，

否则事后任何申诉，一概不受理。 

 

8. （a） 试卷发出后，如果试题有问题，举手发问且不得与他人交谈。 

（b） 在试卷分发后，作答时间未开始时，严禁考生翻动有关试卷窥看内页，考生须 

 立即在试卷封面上填写本身姓名、班级、座号、学号等。 

 （考生书写答案只限用黑色或蓝色的钢笔或圆珠笔。） 

 

9. （a） 考生不得擅自离开考场。如果考生要上厕所，必须先作答完毕并交上答卷。 

（b） 当监考老师发出“停笔”的指示时，全体考生应立即停止书写，随即整理考卷和 

 作答纸，并检查是否写上姓名、班级和座号。 

 

10. （a） 考生如不遵从监考老师的指示而蓄意捣乱者，将被要求离开考场。 

（b） 如有作弊行为，不论是当场被发现，或事后查出，其答案卷一律作废，分数当 

 零分计并记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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